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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789]第一部分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5377197][bookmark: _Toc15396600][bookmark: _Toc17880]一、部门职责
[bookmark: _Toc15378446][bookmark: _Toc15377199]（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农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提出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拟定并组织实施我区农业产业政策，参与拟订各项涉农政策，组织、开展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
（二）负责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指导粮食、经济作物、畜牧及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组织落实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改善。
[bookmark: _GoBack]（三）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发展。承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责任。
（四）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草种、种畜禽、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畜禽及水生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治，承担农业防灾减灾责任。
（五）拟订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拟订农业生态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负责全区国有农场土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指导国有农场的改革和发展。
（六）负责农业机械化管理工作，研究拟订农业机械化促进政策，拟订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和重大技术措施并组织实施。
（七）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参与拟订农业对外开放和外向型农民发展规划，指导外向型农业发展，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工作和技术交流与合作。
[bookmark: _Toc15396601][bookmark: _Toc17421][bookmark: _Toc15377200]二、机构设置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0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0个。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是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是独立核算的机构。

[bookmark: _Toc15396602][bookmark: _Toc15377204][bookmark: _Toc31071]第二部分2024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05][bookmark: _Toc15396603][bookmark: _Toc5830]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度收、支总计均为51512.19万元。与2023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1700.26万元，增长3.41%。主要变动原因是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收支增加。
[bookmark: _Toc15396604][bookmark: _Toc15377206]（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bookmark: _Toc24303]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度本年收入合计51512.1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8819.98万元，占94.77%；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692.21万元，占5.23%。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23561]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本年支出合计51512.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50.07万元，占9.61%；项目支出46562.12万元，占90.39%。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8][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32746]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51512.19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1700.26万元，增长3.41%。主要变动原因是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收支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2015]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8819.98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94.77%。与2023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4379.67万元，增长9.86%。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主要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等项目支出增加。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1]（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8819.9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支出36.23万元，占0.0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支出955.06万元，占1.96%；卫生健康支出（类）支出268.39万元，占0.55%；城乡社区支出（类）支出16.92万元，占0.04%；农林水支出（类）支出46853.25万元，占95.97%；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支出191.17万元，占0.39%；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361.45万元，占0.74%；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支出137.51万元，占0.28%。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2]（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7444][bookmark: _Toc15378460]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48819.98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款）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6.23万元，完成预算100%。
2.一般公共服务（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30万元，完成预算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支出决算为366.05万元，完成预算100%。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469.08万元，完成预算100%。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项）:支出决算为77.27万元，完成预算100%。
6.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抚恤（款）死亡抚恤（项）：支出决算为26.09万元，完成预算100%。
7、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6.56万元，完成预算100%。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40.74万元，完成预算100%。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158.09万元，完成预算100%。
10.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支出决算为69.56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19799]1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支出决算为16.92万元，完成预算100%。
1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815.6万元，完成预算100%。
1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支出决算为2514.13万元，完成预算100%。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支出决算为106.14万元，完成预算100%。
1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支出决算为532.44万元，完成预算100%。
16.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产品质量安全（项）:支出决算为32.78万元，完成预算100%。
17.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统计监测与信息服务（项）:支出决算为35.8万元，完成预算100%。
18.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行业业务管理（项）:支出决算为8.11万元，完成预算100%。
1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防灾减灾（项）:支出决算为41万元，完成预算100%。
2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稳定农民收入补贴（项）:支出决算为8086.38万元，完成预算100%。
2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发展（项）:支出决算为3588.03万元，完成预算100%。
2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村合作经济（项）:支出决算为523.05万元，完成预算100%。
2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产品加工与促销（项）:支出决算为39万元，完成预算100%。
2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项）:支出决算为1528.49万元，完成预算100%。
2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渔业发展（项）:支出决算为50万元，完成预算100%。
26.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耕地建设与利用（项）:支出决算为18408.37万元，完成预算100%。
27.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农村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924.78万元，完成预算100%。
28.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57.53万元，完成预算100%。
29.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支出决算为769.88万元，完成预算100%。
30.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生产发展（项）:支出决算为2804.7万元，完成预算100%。
31.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贷款奖补和贴息（项）:支出决算为105万元，完成预算100%。
32.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事业运行（项）:支出决算为26.66万元，完成预算100%。
33.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项）:支出决算为4636.17万元，完成预算100%。
34.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项）:支出决算为102.55万元，完成预算100%。
35.农林水支出（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57.53万元，完成预算100%。
36.农林水支出（类）目标价格补贴（款）其他目标价格补贴（项）:支出决算为15.59万元，完成预算100%。
37.农林水支出（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01.05万元，完成预算100%。
38.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商业流通事务（款）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91.17万元，完成预算100%。
3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361.45万元，完成预算100%。
40.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粮油物资事务（款）其他粮油物资事务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37.51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15396608][bookmark: _Toc15377214][bookmark: _Toc15720]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950.07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4585.6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
[bookmark: _Toc15396609][bookmark: _Toc15377215]公用经费364.3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
[bookmark: _Toc25161]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12万元，完成预算100%。与上年度相同，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bookmark: _Toc15377217]（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4万元，占33.3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8万元，占66.67%。具体情况如下：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完成预算100%。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与2023年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与2023年持平。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金额0万元，越野车0辆、金额0万元，载客汽车0辆、金额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辆，其中：轿车1辆、越野车0辆、载客汽车0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4万元。主要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等项目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8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与2023年持平。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8万元，主要用于项目检查及项目验收及现场会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140批次，1152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8万元，具体内容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迎检2.84万元、乡村振兴项目实施检查、省市调研来访学习接待3.50万元，面源污染治理等其他工作检查1.66万元。
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外事接待0批次，0人，共计支出0万元。
[bookmark: _Toc15396610][bookmark: _Toc588][bookmark: _Toc15377218]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692.2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5.23%。与2023年度相比，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少2679.41万元，下降49.88%。主要变动原因是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项目支出减少。
[bookmark: _Toc3843][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5396611]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与2023年度持平。
[bookmark: _Toc15377221][bookmark: _Toc31814][bookmark: _Toc15396612]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64.38万元，比2023年增加19.87万元，增长5.77%。主要原因是2024年合并了安居区乡村振兴局，相关预算指标调剂到农业农村局。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911.73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705.3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1206.41万元。主要用于产粮大县种子化肥采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设计、监理服务项目采购等。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911.73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911.73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安居区农业农村局共有车辆1辆，其中：主要负责人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1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2024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项目、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项目、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等9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9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9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9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
组织对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形成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项目、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项目、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等9个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其中，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含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81.73分，绩效自评综述：当年财政拨款保障了部门职工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等人员经费，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及各个项目正常推进，开展狂犬病等疫病防治免疫工作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绩效自评综述：通过开展狂犬病疫病防治免疫工作避免了犬只狂犬病发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项目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绩效自评综述：全区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报告详见附件。
[bookmark: _Toc15377225][bookmark: _Toc13427][bookmark: _Toc15396613]
第三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款）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项）：反映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bookmark: _Toc15396614][bookmark: _Toc1537722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反映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8.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9.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指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10.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病虫害控制（项）：指用于病虫鼠害及疫情监测、预报、预防、控制、检疫、防疫所需的仪器、设施、药物、疫苗、种苗、疫畜（禽、鱼、植物）防治、扑杀补偿及劳务补助、菌（毒）种保藏及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检测等方面的支出。
1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生产支持补贴（项）：指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对农业生产资料补贴、技术物化补贴，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农艺技术等方面支出。
1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款）农业组织化与产业化经营（项）：指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开展基地建设、质量标准认证等方面的补助支出。
13.农林水支出（类）农村综合改革（款）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项）：指对农村公益事业、垦区公益设施建设及农村能源综合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14.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指用于农业耕地保护、修复与建设，草原草场生态保护、改良、利用及建设，渔业水产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支出。
15.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田水利（项）：指国家对农田水利和打井、集雨设施、节水浇灌等水利设施的补助，小型水库除险补助及排灌站、小水电站补助等。

16.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其他农业支出（项）：指其他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
17.农林水（类）其他农林水支出（款）其他农林水支出（项）：指其他用于农林水方面的支出。
18.商业服务业（类）商业流通事务（款）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项）：指其他用于商业事务方面的支出。
1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20.其他支出（类）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指其他不能划分到具体功能科目中的支出项目。
2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23.“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4.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7548]第四部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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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639][bookmark: _Toc14693]2024年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bookmark: _Toc30975][bookmark: _Toc32146]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行政机构1个，下属站股:遂宁市安居区农村能源办公室、农广校、蔬菜办公室、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保植检站、农产品质量检测管理中心、农机监理站、农机技术推广站、水产站、农经站、农田建设管理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14个畜牧兽医站。
（二）机构职能
区农业农村局基本职能主要为：
(1)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农业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提出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拟定并组织实施我区农业产业政策，参与拟订各项涉农政策，组织、开展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
(2) 负责完善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指导粮食、经济作物、畜牧及水产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组织落实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改善。
(3) 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发展。承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责任。
(4) 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草种、种畜禽、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畜禽及水生动植物重大病虫害防治，承担农业防灾减灾责任。
(5) 拟订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拟订农业生态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负责全区国有农场土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工作，指导国有农场的改革和发展。
(6) 负责农业机械化管理工作，研究拟订农业机械化促进政策，拟订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和重大技术措施并组织实施。
(7) 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参与拟订农业对外开放和外向型农民发展规划，指导外向型农业发展，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工作和技术交流与合作。
（三）人员概况
2024年末实有在职人员220人，其中：行政人员16人，参公管理的人员22人，机关和事业工人9人，事业人员173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4年度本年预算收入和决算报表收入均为51512.1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8819.98万元，占94.77%；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692.21万元，占5.23%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4年本年预算支出和决算报表支出均为51512.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50.07万元，占9.61%；项目支出46562.12万元，占90.39%。
三、部门预算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总体绩效分析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区农业农村局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2024年9个专项资金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价，对9个专项资金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执行过程中预算目标完成100%，资金支付率在71.1%，支出控制在预算数据内，编制较准确，无违规违纪等情况。
1.履职效能
区农业农村局在2024年保障了部门职工基本工资，津补贴，绩效工资、奖金等人员经费正常发放，公用经费保障了部门正常运转，狂犬病等防治专项经费避免了区内狂犬病等重大疫病发生，农村公益事业等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所有项目都达到了绩效目标。
2.预算管理
本部门预算金额结合上年结转情况和上级专项资金下达情况准确编制。单位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绩效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偏差，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
3.财务管理
本单位2024年进一步完善了公用经费报销审批手续等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逐步完善了内控制度。各项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使用范围和方案执行。
4.资产管理
2024年在用资产利用率50%左右，在用资产发挥了效用，保障了各项工作正常开展。资产处置严格按照相关手续执行。
5.采购管理
2024年，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政府采购总额1911.73万元，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911.73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采购执行率达到100%。所有采购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
（二）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
常年项目绩效分析。该类项目总数2个，涉及预算总金额10万元，1—12月预算执行总体进度为100%，其中：预算结余率大于10%的项目共计0个。
1.项目决策
本单位项目由各股室申报，制定项目方案提请局党组通过，待项目资金下达后进行项目资金入库申拨。
2.项目执行
本单位项目执行严格按照项目方案执行，项目调整须报请相关部门通过。
3.目标实现
本单位2024年项目目标基本实现，目标偏离度控制在10%以内。
（三）重点领域绩效分析
该项不涉及本部门。
（四）绩效结果应用情况
（1）我局对事前绩效评估及财政重点绩效评估结果应在预算编制中加以应用。积极落实措施并加强针对性完善管理措施，加强对区财政的沟通衔接，提高预算安排的合理性。对发现的问题边评边改，不断予以自我规范;按照评价结果规范管理，深化了管理层级。
（2）绩效目标审核结果。未发现问题。
（3）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运行监控中未发现无法完成的绩效目标及其他问题。
（4）事后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财政开展部门整体支出、财政政策、项目重点绩效评价提出问题均开展了整改。一是2024年我局更加重视预算绩效管理，落实绩效相关工作。加强部门绩效目标管理，预算编制应加强精细化管理，确保测算依据充分，预算执行符合度高。二是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预算金额应结合上年结转情况和上级专项资金下达情况准确编制，避免出现较多的指标调减。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绩效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偏差，提高预算执行的时效性和均衡性，同时为下一年度准确地编制部门预算积累经验。
（5）绩效信息公开。我单位在政府网站上按规定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等内容随2024年部门年终决算同步公开。实现绩效信息公开全覆盖。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较为准确。一般性支出因工作需要未进行压减，严控一般性支出按自评打分表要求未得分；由于我局去年退休人员较多，人均资产增大，人均资产变化率按自评表设定要求未得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得分81.73分。评价结论:1.管理意识增强，资金使用和管理逐年规范；2.绩效意识进一步增强，项目完成情况总体较好；3.评价结果应用逐步深化；4.项目成本分析范围进一步拓展。
（2） 存在问题
2024年绩效评价反映总体情况较好，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部分项目管理和支出绩效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在评价中发现，少数项目管理深度不够，管理机制与业务开展不相匹配，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业务开展与预算编制、执行衔接不够紧密，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低，按照财政加快预算支出执行率的有关要求，评价项目的总体预算执行率较往年逐步提高，但依然有少数项目存在预算执行率偏低的问题。
（三）改进建议
1、加强监督，积极整改到位
按规定，预算单位应在收到绩效评价和绩效跟踪结果后的3月内落实整改，涉及违规的限期纠正，我局将在区财政局和督促下积极照问题按时落实整改，并对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的相应内容进行调整。从机制上加强管理，着力从源头上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2、细化管理，提高评价结果应用水平
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有关情况，要加强精细化管理，将在区财政下达给我局的财政预算中充分考虑上一年度的绩效情况，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提高预算安排科学性。
3、提高预算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
要增强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意识，将绩效管理工作与预算编制工作同布置、同落实，与区政府工作目标管理有机结合。不仅是计财部门，涉及项目经费使用的业务股室也应该加强意识，配合做好绩效各项工作。要结合项目实施工作，主动公开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自我加压，对于每年度绩效评价的情况、问题，要举一反三，提高管理水平。
附表：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绩效指标
	自评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总体绩效
（65分）
	履职效能
（19分）
	公用支出履职效果
	10
	10
	

	
	
	犬只狂犬病防制经费履职效果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履职效果
	
	
	

	
	
	人员支出履职效果
	
	
	

	
	
	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履职效果
	
	
	

	
	预算管理
（21分）
	预算编制质量
	8
	8
	

	
	
	支出执行进度
	9
	6.4
	

	
	
	预算年终结余
	8
	5.69
	

	
	
	严控一般性支出
	6
	0
	

	
	资产管理
（9分）
	人均资产变化率
	3
	0
	

	
	
	资产利用率
	3
	1.5
	

	总体绩效
（65分）
	资产管理
（9分）
	资产盘活率
	3
	3
	

	
	采购管理
（6分）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
	3
	

	
	
	采购执行率
	3
	3
	

	项目绩效
（35分）
	项目决策
（12分）
	决策程序
	4
	4
	

	
	
	目标设置
	4
	4
	

	
	
	项目入库
	4
	4
	

	
	项目执行
（12分）
	执行同向
	5
	5
	

	
	
	项目调整
	6
	6
	

	
	
	执行结果
	4
	2.84
	

	
	目标实现
（11分）
	目标完成
	6
	4.3
	

	
	
	目标偏离
	6
	6
	

	
	
	实现效果
	5
	5
	

	扣分项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
	
	

	
	
	财务岗位设置
	-
	
	

	
	
	资金使用规范
	-
	
	

	
	预算绩效存在问题
	-
	
	

	
	被评价部门配合度
	-
	
	

	分值
	
	81.73
	



2.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477270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2、对区镇村农安监管人员及经营主体进行法律和业务培训；3、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4、督促经营主体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5、加强农产品产地准出准入管理；6、搞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和应急处置。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开展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4期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和业务培训
	＝
	1
	期/年
	1
	10
	10
	

	
	
	
	抽样检测2000批次农产品
	≥
	300
	批次
	300
	20
	20
	

	
	
	质量指标
	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
	＞
	98
	项
	98
	20
	20
	

	
	
	时效指标
	按时间要求完成
	≤
	12
	月
	12
	5
	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
	定性
	得到保障
	其他
	得到保障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每次业务培训费
	≤
	5000
	元
	5000
	5
	5
	

	
	
	
	每次抽样费用
	≤
	2000
	元
	2000
	5
	5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全区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

	存在问题
	资金有限，检测工作不能全面开展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争取开展更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

	项目负责人：卿源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5955148-犬只狂犬病防控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狂犬病疫病防控，疫苗经费；注射防护用品、消毒药品、保定器械、劳务补助、免疫牌及登记等经费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支付注射费及疫病防治相关费用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1.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疫犬只
	＝
	10204
	只
	10204
	10
	10
	

	
	
	质量指标
	犬只免疫率
	≥
	85
	%
	85
	25
	25
	

	
	
	时效指标
	疫苗注射完成时间
	≤
	12
	月
	12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狂犬病得到有效防治
	定性
	得到防治
	其他
	得到防治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免疫牌单价
	≤
	1.8
	元/个
	1.8
	5
	5
	

	
	
	
	注射费单价
	≤
	3.2
	元/头只
	3.2
	5
	5
	

	
	
	
	疫苗每头份单价
	≤
	4.8
	元/头只
	4.8
	5
	5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总评分100分，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保障了广大群众生命安全，防止狂犬疫病发生。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犬只狂犬病应免密度达到90%，抗体合格率达到75%以上

	存在问题
	资金有限，导致免疫密度不够，无法做到应免尽免。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免疫率，做到应免尽免。

	项目负责人：覃丽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354647-遂财农【2023】99号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推进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项目完成，资料未完善资金未拨付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全面建成73个农村公益设施建设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709.00
	709.00
	88.45
	12.48%
	10
	1
	1..

	
	其中：财政资金
	709.00
	709.00
	88.45
	12.48%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数量
	≥
	64
	个
	64
	20
	20
	

	
	
	质量指标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农村公益建设按规定时间完成
	≤
	1
	年
	1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
	定性
	有效改善
	其他
	有效改善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
	定性
	基本建立
	其他
	基本建立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省级奖补资金
	＝
	135
	万元
	88.45
	5
	5
	

	
	
	
	中央奖补资金
	＝
	574
	万元
	
	5
	
	

	合计
	100
	86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率较低，总得分86分

	存在问题
	项目资料未完善，资金拨付率较低

	改进措施
	尽快完善项目资料拨付项目资金

	项目负责人：杨白玉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520747-遂财农[2023]102号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在保石镇、玉丰镇等12个村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090.00
	2,090.00
	100.00%
	10
	10
	.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90.00
	2,09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增加产能
	≥
	5
	%
	5
	40
	4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田间道路通达度
	≥
	90
	%
	90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定性
	提升
	其他
	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
	定性
	提升
	其他
	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定性
	0
	其他
	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阳斌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712040-遂财农【2024】3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已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分水镇夹石槽村、石洞镇老庙村、保石镇卧牛寺村、白马镇黄桶坡村、横山镇磨沟村、三家镇鲁班会村、西眉镇新宁村、东禅镇金马村、聚贤镇方井村、玉丰镇高石村、安居镇庙儿坡村、磨溪镇猛虎村用于发展农业产业、购置农用机械、建设烘干仓储房等。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20.00
	120.00
	100.00%
	10
	10
	.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20.00
	12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
	＝
	12
	个
	12
	20
	2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0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截止2024年底，资金执行率
	＝
	100
	%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定性
	有所增加
	其他
	有所增加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
	定性
	有效改善
	其他
	有效改善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市级财政资金
	＝
	120
	万元
	120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农民增收；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建立扶持村与集体经济薄弱村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扶持村“传帮带”作用，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持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

	存在问题
	1.前期项目选择需求论证不充分，存在损失风险；2.扶持资金形成资产管理不规范，未登记入固定资产台账。

	改进措施
	1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严控集体经营风险和债务；2.健全规章制度、规范项目管理，及时跟进项目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3.吸引各类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参与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项目负责人：陈磊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993352-遂财农【2024】16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建设高标准农田7.6万亩、种粮标兵奖补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1、在横山镇、常理镇、石洞镇、保石镇、玉丰镇等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7.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种粮标兵奖补。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389.60
	384.60
	98.72%
	10
	10
	尾款未结算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89.60
	384.60
	98.72%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田建设面积
	＝
	7.6
	万亩
	7.6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种粮先进大户户数
	＝
	12
	户
	12
	10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5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建设任务时间
	＝
	1
	年
	1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田建成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定性
	明显提升
	其他
	明显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
	＝
	3000
	元/亩
	3000
	20
	2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阳斌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4938-遂财农【2024】24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及农机提灌站新（改）建
	完成技改提灌站3座，续建提灌站1座。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技改提灌站3台97千瓦，续建提灌站1台25千瓦，涉及灌溉面积3700亩。总投资38.6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38.24万元。安装潜水泵4台套、 动力电缆1230米、管道1460米及配套蝶阀、逆止阀、底阀等，低压输电杆及计量表。对2021年3月至2021年12月、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53001头进行无害化处理地方配套补助，补助标准20元/头。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6.70
	27.15
	40.70%
	10
	4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6.70
	27.15
	40.7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新建数量
	＝
	0
	座
	0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改造数量
	＝
	4
	座
	4
	20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兑付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4
	

	评价结论
	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总分为95分，项目实施总体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工程建设质量优良，群众满意度高。2024年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使用，确保了区域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以及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安居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村民对后续管护职责认识不足，需加强宣传引导。二是工程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尚需完善。

	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村民对项目后续管护重要性的认识，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范围，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项目负责人：肖云浩、唐春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5070-遂财农【2024】25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44.20
	20.56
	14.26%
	10
	1.4
	项目资料未完善，资金未拨付完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44.20
	20.56
	14.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巩固整治撂荒地亩数
	＝
	5000
	亩
	5000
	40
	4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药包装废弃物物不发生大规模丢弃
	定性
	不发生
	其他
	不发生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1.4
	

	评价结论
	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未发生大规模丢弃；对21个乡镇聘请乡村植保员进行补贴开展病虫害智能监测设备更新及运行维护，未发生大规模农作物病虫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的撂荒地并种植粮油作物5000亩进行补助，得分100分。

	存在问题
	面源污染涉及面宽量大，基层防控力量薄弱，防控经费不足。绿色防控成本高，推广难度大。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绿色防控覆盖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保证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5T000012235903-遂财农【2024】39号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开展田间试验、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1、在保石镇、玉丰镇等12个村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4,208.00
	3,630.00
	86.26%
	10
	8.63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208.00
	3,630.00
	86.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
	2.6
	万亩
	2.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
	＝
	0.1
	万亩
	0.1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
	3.2
	万亩
	3.3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田间试验
	≥
	4
	个
	4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农户施肥调查
	≥
	146
	户
	14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检测化验
	＝
	223
	个
	223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耕地质量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兑付资金
	定性
	按时、按量
	其他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
	0
	件
	0
	8
	8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
	90
	%
	
	5
	5
	

	合计
	100
	98.63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通过该项目推广优质油菜品种3个，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9万亩，机收秸秆还田9万亩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建议继续加大支持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附件2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2024年预算数为5万元，执行数为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通过项目实施，确保有效控制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确保了我区食品健康，保障全区人民吃上了放心食品。
(二)项目绩效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通过市场抽检及农户送检过程进行农产品检测。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遂宁市安居区财政局下达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部门预算资金5万元，预算无调整。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4年预算下达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经费5万元，到位率100%。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项目由农业农村局申请、划拨、使用，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该项目属于财政补助资金，业务主管股室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需求，用于实验室抽检产品和耗材费用。
计财股和采购人全程主持监督项目的实施。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24年，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的需要作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计划支出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实施，确保有效控制重大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确保了我区清净无疫，保障全区人民吃上了放心食品。
（二）存在的问题
我区农产品检测实验室承担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任务，但是检测人员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检测任务的需求。
（三）相关建议
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投入，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477270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检验检测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开展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2、对区镇村农安监管人员及经营主体进行法律和业务培训；3、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4、督促经营主体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5、加强农产品产地准出准入管理；6、搞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和应急处置。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开展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4期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和业务培训
	＝
	1
	期/年
	1
	10
	10
	

	
	
	
	抽样检测2000批次农产品
	≥
	300
	批次
	300
	20
	20
	

	
	
	质量指标
	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
	＞
	98
	项
	98
	20
	20
	

	
	
	时效指标
	按时间要求完成
	≤
	12
	月
	12
	5
	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
	定性
	得到保障
	其他
	得到保障
	20
	2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0
	%
	9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每次业务培训费
	≤
	5000
	元
	5000
	5
	5
	

	
	
	
	每次抽样费用
	≤
	2000
	元
	2000
	5
	5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全区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

	存在问题
	资金有限，检测工作不能全面开展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争取开展更多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

	项目负责人：卿源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控工作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项目基本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对该项目进行预算，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预算数为5万元，执行数为5万元，完成预算的100%。主要购买狂犬疫苗，免疫标识牌，以及支付注射费。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安全，防止狂犬疫病发生。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预算数为5万元，严格按照预算项目专款专用。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犬只免疫率达到85%以上，狂犬病防疫程度有所提升。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犬只狂犬病应免密度达到90%，抗体合格率达到75%以上。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狂犬病防疫程度有所提升。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都符合项目实施内容，无违规违纪问题。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广大群众生命安全，防止狂犬疫病发生。
（三）评价选点
评价选点在区内各乡镇。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单位自评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动物疫病防治中心覃丽负责组织该股室人员评价。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四、评价结论
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保障了广大群众生命安全，防止狂犬疫病发生。在规定时间内，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犬只狂犬病应免密度达到90%，抗体合格率达到75%以上。
五、存在主要问题
资金有限，导致免疫密度不够，无法做到应免尽免。
六、改进建议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免疫率，做到应免尽免。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2T000005955148-犬只狂犬病防控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狂犬病疫病防控，疫苗经费；注射防护用品、消毒药品、保定器械、劳务补助、免疫牌及登记等经费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支付注射费及疫病防治相关费用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00
	5.00
	5.00
	100.00%
	10
	10
	1.

	
	其中：财政资金
	5.00
	5.00
	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防疫犬只
	＝
	10204
	只
	10204
	10
	10
	

	
	
	质量指标
	犬只免疫率
	≥
	85
	%
	85
	25
	25
	

	
	
	时效指标
	疫苗注射完成时间
	≤
	12
	月
	12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狂犬病得到有效防治
	定性
	得到防治
	其他
	得到防治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免疫牌单价
	≤
	1.8
	元/个
	1.8
	5
	5
	

	
	
	
	注射费单价
	≤
	3.2
	元/头只
	3.2
	5
	5
	

	
	
	
	疫苗每头份单价
	≤
	4.8
	元/头只
	4.8
	5
	5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项目总评分100分，2024年犬只狂犬病防制项目保障了广大群众生命安全，防止狂犬疫病发生。通过项目实施，安居区犬只狂犬病应免密度达到90%，抗体合格率达到75%以上

	存在问题
	资金有限，导致免疫密度不够，无法做到应免尽免。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免疫率，做到应免尽免。

	项目负责人：覃丽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3】99号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遂财农〔2023〕99号）和《遂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遂财农〔2024〕37号）精神，下达安居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18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26万元、省级资金456万元，主要用于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根据《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川财农〔2024〕18号）和《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法》（川财农〔2019〕61号）等要求，结合安居实际，聚焦“村内户外”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充分考虑各镇人口情况、村庄情况、上年财政实际投入等因素，严格规范资金分配和使用，同时对项目数量、质量、功能、受益群体满意度等目标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可持续效益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18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26万元、省级资金456万元，主要用于推进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实施项目73个，截至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完工，项目资料未完善导致资金拨付率较低。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严格按照《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和《四川省农村综合改造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办法》，聚焦“村内户外”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充分考虑各镇人口情况、村庄情况、上年财政实际投入等因素，严格规范资金分配和使用，分别编制资金分配方案，同时明确镇村、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职能职责，全面加强资金、项目、绩效的全过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绩效和项目实施成效。该项目实行专账核算、专户管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严格实行部门报账制，认真审核报账资料，逐级签字审批，保证资金不截留、不挪用、按时足额报账。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全面完成73个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占项目数的100%。项目的实施调动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民主议事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民主氛围，农村民主议事机制进一步完善，群众思想观念有了较大转变，为农民创造了增收致富的良好条件和机会，带动了产业和社会资金的投入，服务了一方群众，带动了一片经济；人居环境有效改善，很多村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园风光，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逐步转变。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实施后，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水平等得到有效改善。从产出指标来看，全面建成73个农村公益设施建设项目，项目验收合格率100%，村综合改革材料报送及时性100%；从效益指标来看，农村乡村治理能力有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基本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滚动项目库；从满意度指标来看，项目区农民满意度和基层干部满意度均大于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经核实，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下一步安居区将继续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持续抓好项目资金管理。按照项目有关规定，严格执行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确保项目资金安全。二是持续抓好项目后续管理，搞好项目的后期维护。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后续管理体制机制，明确项目后续管理的具体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加大已建项目后续管理力度。同时，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抓好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三是持续抓好政策宣传培训。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在政策和业务知识方面的培训。同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板报等宣传媒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的实施和验收，实行阳光操作，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标准、实施办法、奖补项目、工程预算、奖补资金的使用、工程决算、办事程序和服务承诺等进行了公示。各镇通过组建村民监督小组对项目建设规模、规格标准、用工耗时和资金（实物）的领用、发放、使用及结余进行监管和公开公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354647-遂财农【2023】99号提前下达2024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推进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项目完成，资料未完善资金未拨付完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全面建成73个农村公益设施建设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709.00
	709.00
	88.45
	12.48%
	10
	1
	1..

	
	其中：财政资金
	709.00
	709.00
	88.45
	12.48%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持农村公益设施建设数量
	≥
	64
	个
	64
	20
	20
	

	
	
	质量指标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农村公益建设按规定时间完成
	≤
	1
	年
	1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
	定性
	有效改善
	其他
	有效改善
	20
	2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
	定性
	基本建立
	其他
	基本建立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省级奖补资金
	＝
	135
	万元
	88.45
	5
	5
	

	
	
	
	中央奖补资金
	＝
	574
	万元
	
	5
	
	

	合计
	100
	86
	

	评价结论
	全面完成农村公益事业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率较低，总得分86分

	存在问题
	项目资料未完善，资金拨付率较低

	改进措施
	尽快完善项目资料拨付项目资金

	项目负责人：杨白玉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3]102号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按照《关于做好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通知》（遂农函〔2024〕77号）要求，下达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并获得《关于2024年安居区玉丰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37号）和《关于2024年安居区保石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20号），分为2个片区实施项目，总投资104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如期高质量完成全市农田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守牢建好遂宁“天府良田”，着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目标，完成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建设任务。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项目总投资104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720万元、市级资金360.6万元、政府贷款4319.4万元。2023年遂财农[2023]102号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2090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5%、田间道路通达度≥90%、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90%。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从资金保障、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成效、机制创新等方面客观自评，确保数据准确、自评全面、反映真实。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项目绩效指标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5%、田间道路通达度≥90%、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全部完成。
（三）评价选点
从项目实施乡镇进行选点。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农建股何阳彬组织人员通过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进行自评。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推进各项目能够得到及时实施。
四、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指标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5%、田间道路通达度≥90%、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全部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520747-遂财农[2023]102号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建设高标准农田2.6万亩。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在保石镇、玉丰镇等12个村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090.00
	2,090.00
	100.00%
	10
	10
	.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090.00
	2,09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亩均增加产能
	≥
	5
	%
	5
	40
	4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田间道路通达度
	≥
	90
	%
	90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
	定性
	提升
	其他
	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
	定性
	提升
	其他
	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定性
	0
	其他
	0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阳斌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3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乡村振兴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遂财农[2023]103号）文件、《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委组织部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3号）文件，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320万元，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120万元，合计1440万元，该资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12。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根据《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乡村振兴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遂财农[2023]103号）文件、《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委组织部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3号）文件，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320万元，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120万元，合计1440万元，补助资金使用率100%。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项目100%全面完成目标绩效指标。按文件要求已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12个；扶持村集体经济台账明确建立；工程验收合格率100%；截止2024年底，资金执行率100%；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有增加；项目村基层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有效改善；项目区农民满意度100%；项目区基层干部满意度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712040-遂财农【2024】3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已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分水镇夹石槽村、石洞镇老庙村、保石镇卧牛寺村、白马镇黄桶坡村、横山镇磨沟村、三家镇鲁班会村、西眉镇新宁村、东禅镇金马村、聚贤镇方井村、玉丰镇高石村、安居镇庙儿坡村、磨溪镇猛虎村用于发展农业产业、购置农用机械、建设烘干仓储房等。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20.00
	120.00
	100.00%
	10
	10
	.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20.00
	12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数
	＝
	12
	个
	12
	20
	2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0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截止2024年底，资金执行率
	＝
	100
	%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村集体经济收入
	定性
	有所增加
	其他
	有所增加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
	定性
	有效改善
	其他
	有效改善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民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市级财政资金
	＝
	120
	万元
	120
	10
	1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通过项目实施，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农民增收；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建立扶持村与集体经济薄弱村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扶持村“传帮带”作用，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持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

	存在问题
	1.前期项目选择需求论证不充分，存在损失风险；2.扶持资金形成资产管理不规范，未登记入固定资产台账。

	改进措施
	1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严控集体经营风险和债务；2.健全规章制度、规范项目管理，及时跟进项目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3.吸引各类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参与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项目负责人：陈磊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16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按照《关于做好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通知》（遂农函〔2024〕77号）要求，下达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增发国债5万亩），并获得《关于2024年安居区玉丰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37号）、《关于2024年安居区保石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20号）和《关于安居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增发国债）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发〔2024〕11号），分为5个片区实施项目，总投资3629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如期高质量完成全市农田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守牢建好遂宁“天府良田”，着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目标，完成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增发国债5万亩）建设任务。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项目总投资3629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7520万元、省级资金2400万元、市级资金365.6万元、政府贷款16005.4万元。2024年遂财农【2024】16号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5.6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建设高标准农田7.6万亩、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建设任务时间1年、农田建成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90%、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3000元/亩。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从资金保障、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成效、机制创新等方面客观自评，确保数据准确、自评全面、反映真实。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项目绩效指标建设高标准农田7.6万亩、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建设任务时间1年、农田建成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90%、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3000元/亩，以上全部完成。
（三）评价选点
从项目实施乡镇进行选点。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农建股何阳彬组织人员通过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进行自评。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推进各项目能够得到及时实施。
四、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指标建设高标准农田7.6万亩、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完成建设任务时间1年、农田建成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受益群众满意度大于90%、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3000元/亩，以上全部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1993352-遂财农【2024】16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建设高标准农田7.6万亩、种粮标兵奖补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1、在横山镇、常理镇、石洞镇、保石镇、玉丰镇等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7.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种粮标兵奖补。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389.60
	384.60
	98.72%
	10
	10
	尾款未结算

	
	其中：财政资金
	0.00
	389.60
	384.60
	98.72%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农田建设面积
	＝
	7.6
	万亩
	7.6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奖励种粮先进大户户数
	＝
	12
	户
	12
	10
	1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5
	5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建设任务时间
	＝
	1
	年
	1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农田建成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定性
	明显提升
	其他
	明显提升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
	＝
	3000
	元/亩
	3000
	20
	20
	

	合计
	100
	100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何阳斌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24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项目基本情况
按照《遂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3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13〕228号）明确，“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按80元/头的标准对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负担60元/头，地方财政负担20元/头”。
根据《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24号）文件，下达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28.46万元，该资金用于补助2021年3月至2021年12月、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53001头的无害化处理地方配套补助。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降低病死猪传播重大动物疫病、污染环境风险，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28.46万元，严格按照预算项目专款专用。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区域内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不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都符合项目实施内容，无违规违纪问题。通过项目实施降低病死猪传播重大动物疫病、污染环境风险，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三）评价选点
评价选点在区内各乡镇。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单位自评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组织该股室人员评价。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四、评价结论
2024年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使用，确保了区域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以及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安居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五、存在主要问题
未发现存在问题。
六、改进建议
无。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4938-遂财农【2024】24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及农机提灌站新（改）建
	完成技改提灌站3座，续建提灌站1座。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技改提灌站3台97千瓦，续建提灌站1台25千瓦，涉及灌溉面积3700亩。总投资38.6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38.24万元。安装潜水泵4台套、 动力电缆1230米、管道1460米及配套蝶阀、逆止阀、底阀等，低压输电杆及计量表。对2021年3月至2021年12月、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53001头进行无害化处理地方配套补助，补助标准20元/头。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6.70
	27.15
	40.70%
	10
	4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6.70
	27.15
	40.7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新建数量
	＝
	0
	座
	0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改造数量
	＝
	4
	座
	4
	20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兑付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4
	

	评价结论
	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总分为95分，项目实施总体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工程建设质量优良，群众满意度高。2024年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使用，确保了区域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以及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安居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村民对后续管护职责认识不足，需加强宣传引导。二是工程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尚需完善。

	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村民对项目后续管护重要性的认识，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范围，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项目负责人：肖云浩、唐春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24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提灌站建设）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本项目设立的背景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资金来源为遂财农（2024）24号《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分配安居区农机提灌站新（改）建
资金38.24万元。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发布<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结合遂宁市安居区实际需求，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共同组织立项，明确建设内容为技改提灌站3台97千瓦，续建提灌站1台25千瓦，总投资38.6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38.24万元。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本项目旨在通过改善农田灌溉条件，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照国家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项目主要任务是安装潜水泵4台套、动力电缆1230米、管道1460米及配套设备，提高灌溉效率和抗旱能力。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项目预算总额为38.6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38.24万元，村民或业主自筹0.44万元。资金分配严格按照川水发〔2015〕9号文等文件要求进行，确保资金投向合理，符合政策导向。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项目整体目标为完成提灌站建设任务，显著改善灌溉条件，增加粮食产量，节约用电，提高复种指数。区域目标为实现三家镇、石洞镇、保石镇相关村的农业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具体目标包括：新增灌溉面积1600亩，灌溉保证率达到85%以上，年增产粮食15万公斤，节本增效1万元。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通过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全面了解项目实施效果，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为后续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重点围绕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展开评价，包括决策程序、规划论证、资金投向、制度办法、分配管理、绩效监管等方面。
（三）评价选点
选取三家镇三门村红岩嘴提灌站、石洞镇文星桥村李家小湾提灌站、保石镇水井村海棠提灌站、三家镇高石村丁家坝提灌站作为抽样点位。
（四）评价方法
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案卷研究法、实地勘察法、座谈调研法等多种方法收集相关材料并开展评价。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由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及相关专家组成，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一是决策程序合规：项目立项依据充分，审批流程严格。二是规划论证科学：建设方案经过多方论证，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三是资金投向合理：专项资金用于提灌站建设，符合政策导向。
2.项目管理。一是制度办法健全：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全。二是分配管理规范：资金分配公开透明，程序严谨。三是绩效监管到位：定期检查项目进展，及时纠偏。
3.项目实施。一是预算执行良好：资金按计划拨付，无超支现象。二是资金使用合规：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无挪用情况。
4.项目结果。一是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各项建设任务按期完成，达到预期效果。二是完成时效高：项目建设时间为2025年3月至6月，如期完工。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基础设施。工程进度：各站点建设均按计划推进，无延误现象。资金拨付：资金按工程进度拨付，确保施工顺利进行。项目验收：各站点完工后均通过验收，功能实现良好。后续管护：项目移交村委会后，落实专人负责维护，确保长期效益。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
1.群众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及走访，受益群众对项目实施效果满意率达100%。
2.抗旱能力：项目实施后，抗旱能力提高10～15天以上，中等旱灾年份粮食减产风险降到8%以下。
3.生态效益：两季田地复种指数提高38%，减少水土流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四、评价结论
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总分为95分，项目实施总体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工程建设质量优良，群众满意度高。
五、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部分村民对后续管护职责认识不足，需加强宣传引导。二是工程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尚需完善。
六、改进建议
一是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村民对项目后续管护重要性的认识，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范围，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4938-遂财农【2024】24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及农机提灌站新（改）建
	完成技改提灌站3座，续建提灌站1座。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技改提灌站3台97千瓦，续建提灌站1台25千瓦，涉及灌溉面积3700亩。总投资38.68万元，其中财政补助38.24万元。安装潜水泵4台套、 动力电缆1230米、管道1460米及配套蝶阀、逆止阀、底阀等，低压输电杆及计量表。对2021年3月至2021年12月、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53001头进行无害化处理地方配套补助，补助标准20元/头。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66.70
	27.15
	40.70%
	10
	4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66.70
	27.15
	40.7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新建数量
	＝
	0
	座
	0
	20
	2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灌站改造数量
	＝
	4
	座
	4
	20
	2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兑付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20
	2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4
	

	评价结论
	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总分为95分，项目实施总体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工程建设质量优良，群众满意度高。2024年安居区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配套资金使用，确保了区域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以及未发生大规模随意抛弃病死猪事件，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安居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村民对后续管护职责认识不足，需加强宣传引导。二是工程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尚需完善。

	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培训，提高村民对项目后续管护重要性的认识，确保项目长期发挥效益。二是建立健全后期维护资金保障机制，明确资金来源和使用范围，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项目负责人：肖云浩、唐春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25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结合安居区实际情况，开展乡村植保员体系建设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采购和监测设备维护工作。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以“减量控害、节本增效、确保安全”为目标，切实抓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按照《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25号）文件要求，做好绩效目标监控，确保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25号）下达我区“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44.2万元，其中用于乡村植保员体系建设及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采购和监测设备更新21.2万元；用于安居区农药经营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数字化监管服务建设和处置近年来市场检查收缴及罚没待处理的农药共计23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通过项目实施，确保不发生大规模农作物病虫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减少病虫害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提高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都符合项目实施内容，无违规违纪问题。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粮食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三）评价选点。
评价选点在区内各乡镇。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采用单位自评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植保站姚爱梅负责组织该股室人员评价。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四、评价结论
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未发生大规模丢弃；对21个乡镇聘请乡村植保员进行补贴开展病虫害智能监测设备更新及运行维护，未发生大规	模农作物病虫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
五、存在主要问题
面源污染涉及面宽量大，基层防控力量薄弱，防控经费不足。绿色防控成本高，推广难度大。
六、改进建议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绿色防控覆盖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保证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5070-遂财农【2024】25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44.20
	20.56
	14.26%
	10
	1.4
	项目资料未完善，资金未拨付完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44.20
	20.56
	14.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巩固整治撂荒地亩数
	＝
	5000
	亩
	5000
	40
	4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药包装废弃物物不发生大规模丢弃
	定性
	不发生
	其他
	不发生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1.4
	

	评价结论
	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未发生大规模丢弃；对21个乡镇聘请乡村植保员进行补贴开展病虫害智能监测设备更新及运行维护，未发生大规模农作物病虫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的撂荒地并种植粮油作物5000亩进行补助，得分100分。

	存在问题
	面源污染涉及面宽量大，基层防控力量薄弱，防控经费不足。绿色防控成本高，推广难度大。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绿色防控覆盖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保证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25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撂荒地整治）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25号）要求，结合2022年全区撂荒地整治和当前巩固整治撂荒地复种情况。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巩固整治撂荒地成效，防止再次撂荒，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撂荒地5000亩进行补助，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民增收。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该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投入1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的撂荒地5000亩进行补助，补助标准200元/亩，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其中：东禅镇财政补助资金38万元，西眉镇财政补助资金32万元，横山镇财政补助资金10万元，中兴镇财政补助资金10万元，白马镇财政补助资金10万元。
二、评价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实施，切实巩固整治撂荒地成果，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和推进产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搞好分类产业发展。区财政局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及时兑付项目资金。
（二）规范资金管理。严格落实有关资金管理要求，遵循“政府主导、明确用途、突出重点、科学规范”的原则，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保障资金安全。
（三）加强监督管理。各项目镇要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要求，加强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督导指导，确保项目有序推进。项目镇要严格按照补助要求对具体实施主体进行核实验收，若验收不合格，一经查处，严肃追责问责。
三、绩效分析	
（一）经济效益
将闲置荒废的土地重新转化为可利用的耕地、林地、草地或园地，直接增加有效土地供给。恢复耕种后，可显著增加粮油、果蔬等农产品产量，直接贡献于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复耕土地可直接增加耕种者（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的收入；通过土地流转，也能为原土地权利人带来租金收益；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如耕作、管护）。为发展特色种植、高效农业或规模化经营提供了空间，有助于农业产业升级。
（二）生态效益
撂荒地植被稀疏，易受风雨侵蚀。治理后（如复耕、植树、种草）能有效固定表土，减少水土流失，保护土壤资源。恢复植被覆盖有助于涵养水源、调节地表温度、增加空气湿度，改善局地生态环境。有序的耕作或生态修复替代无序的杂草丛生，可形成更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为更多生物提供栖息地。清除荒草、灌木等易燃物，有效降低因撂荒地引发的火灾风险。荒地变良田、绿林或草地，显著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乡村景观品质。
（三）社会效益
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撑。盘活土地资源，解决“有地无人种、有人无地种”的矛盾，减少土地纠纷，稳定农业生产秩序。治理撂荒地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重要基础，有助于吸引人才、资金回流乡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强化了土地资源的保护意识和有效利用，提升了土地管理水平和效能。
四、评价结论
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的撂荒地并种植粮油作物5000亩进行补助，其中：东禅镇1900亩、西眉镇1600亩、横山镇500亩、中兴镇500亩、白马镇500亩，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建议加大支持力度。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4T000012075070-遂财农【2024】25号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撂荒地整治、虫口夺粮及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144.20
	20.56
	14.26%
	10
	1.4
	项目资料未完善，资金未拨付完

	
	其中：财政资金
	0.00
	144.20
	20.56
	14.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巩固整治撂荒地亩数
	＝
	5000
	亩
	5000
	40
	4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
	12
	月
	12
	20
	2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药包装废弃物物不发生大规模丢弃
	定性
	不发生
	其他
	不发生
	10
	1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
	定性
	无
	其他
	无
	10
	1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10
	10
	

	合计
	100
	91.4
	

	评价结论
	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未发生大规模丢弃；对21个乡镇聘请乡村植保员进行补贴开展病虫害智能监测设备更新及运行维护，未发生大规模农作物病虫害；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对东禅镇、西眉镇、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2022年整治的撂荒地和当前巩固整治的撂荒地并种植粮油作物5000亩进行补助，得分100分。

	存在问题
	面源污染涉及面宽量大，基层防控力量薄弱，防控经费不足。绿色防控成本高，推广难度大。

	改进措施
	与财政部门加强沟通，争取更多资金，提高绿色防控覆盖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率，保证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39号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按照《关于做好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的通知》（遂农函〔2024〕77号）要求，下达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并获得《关于2024年安居区玉丰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37号）和《关于2024年安居区保石镇财政转移支付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遂农函〔2024〕220号），分为2个片区实施项目，总投资104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为如期高质量完成全市农田建设年度目标任务，守牢建好遂宁“天府良田”，着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目标，完成我区2024年高标准农田7.6万亩（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6万亩）建设任务。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项目总投资104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720万元、市级资金360.6万元、政府贷款4319.4万元。2024年遂财农【2024】39号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3630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统筹发展节水灌溉0.1万亩、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90%、受益群众满意度≥90%。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
从资金保障、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成效、机制创新等方面客观自评，确保数据准确、自评全面、反映真实。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
项目绩效指标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统筹发展节水灌溉0.1万亩、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90%、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全部完成。
（三）评价选点
从项目实施乡镇进行选点。
（四）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情况和评价重点，用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
（五）评价组织
评价组人员由农建股何阳彬组织人员通过单位自评法、实地勘察法、问卷调查法进行自评。
三、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该项目决策程序、资金投向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2.项目管理
项目专款专用、进行了事前、事中绩效监管及事后绩效评价。
3.项目实施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4.项目结果
项目设定目标100%完成，推进各项目能够得到及时实施。
四、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指标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统筹发展节水灌溉0.1万亩、耕地质量逐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90%、受益群众满意度≥90%，以上全部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无。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5T000012235903-遂财农【2024】39号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开展田间试验、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1、在保石镇、玉丰镇等12个村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4,208.00
	3,630.00
	86.26%
	10
	8.63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208.00
	3,630.00
	86.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
	2.6
	万亩
	2.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
	＝
	0.1
	万亩
	0.1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
	3.2
	万亩
	3.3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田间试验
	≥
	4
	个
	4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农户施肥调查
	≥
	146
	户
	14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检测化验
	＝
	223
	个
	223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耕地质量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兑付资金
	定性
	按时、按量
	其他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
	0
	件
	0
	8
	8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
	90
	%
	
	5
	5
	

	合计
	100
	98.63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通过该项目推广优质油菜品种3个，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9万亩，机收秸秆还田9万亩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建议继续加大支持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2024年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遂财农【2024】39号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耕地轮作种植油菜粮油生产保障资金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四川省2024年耕地轮作及油菜扩种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农函〔2024〕236号）、《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4号）、《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39号）、《遂宁市财政局遂宁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级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六项农业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遂财农〔2024〕46号）要求，结合我区油菜生产实际，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
1.坚持统筹推进，集中连片实施。积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行稻油、玉油轮作，大力开发利用冬闲田种植油菜。鼓励镇（街道）以行政村（社区）整建制推进，集中连片发展；并支持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坚持依靠科技，绿色生态发展。把质量优先、效益提升、绿色生态作为重要内容。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广“双低”油菜品种，建设“天府菜油”优质道地原料基地。加强绿色“双减”高效技术模式集成示范，打造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示范片。创新技术推广模式，构建研发、示范、推广相协调，农户、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等积极参与的高效科技推广机制。
3.坚持精准管理，稳妥有序推进。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对种植油菜耕地实施质量监测，跟踪耕地地力变化。加强油菜等粮油生产保障考核监督，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为责任主体，落实建设任务，提高管理水平。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
该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共1173万元，其中，巩固油菜扩种525万元、油菜轮作休耕480万元、油菜扩种168万元，（详见附表1）。
1.良种推广。在全区推广双低油菜良种9437.5公斤，单价80元/公斤，中央财政投入75.5万元。
2.统防统治。在油菜蕾薹初花期开展菌核病、霜霉病、蚜虫等病虫害统防统治75689.66亩（以实际完成数量为准），补助标准45元/亩，中央财政投入340.60347万元。
3.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在项目镇油菜示范片开展油菜机械化收获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75689.66亩（以实际完成数量为准），补助标准100元/亩，中央财政投入756.8966万元。
二、评价实施
（一）夯实工作责任。各镇要充分认识扩种油菜保障油料供给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要把种植油菜作为重要工作内容统筹研究部署，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种植油菜高质高效技术和政策宣传工作，并牵头对油菜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区财政局负责该项目资金的拨付和监管。项目镇作为责任主体，要成立领导小组，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切实加强油菜等粮油生产保障项目的组织领导，有序推动工作开展，取得实效；负责对辖区内油菜等粮油生产保障项目的村规划落实，按程序组织实施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工作，及相关物资、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花名册资料和照片等资料归档整理备查。
（二）抓实项目管理。巩固扩种油菜、轮作休耕项目任务是约束性任务，各镇（街道）要加强油菜等粮油生产保障工作推进，搞好动员宣传。粮油生产保障项目油菜种子按程序实行政府招标采购。项目镇负责按程序组织实施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机械化收获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并负责收集服务农户或业主花名册等资料。要加强实施项目工作档案管理，物资发放和社会化服务要登记造册，并经受益农户或业主签字确认。
（三）加强监督指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引导农户及新型经营主体积极参与项目实施。项目镇要组织好信息填报工作，积极开展耕地质量监测评价，掌握工作任务落实进度和耕地质量变化情况。区农业农村局要指导项目镇实施区域参与对象落实技术措施，开展油菜绿色高质高效生产。
三、绩效分析	
（一）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有利于项目区增加经济收入，引进高抗新品种和标准化建园可以减少人工投入，增加农产品商品性，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助农增收。
（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有利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在乡村产业振兴中起到积极带动作用，推动全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效益。该项目实施后会采用绿色、优质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进行生产，提高化肥利用率，提高有机肥施用量，减少农药、化肥施用，有效防止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和水体质量，保障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评价结论
通过该项目推广优质油菜品种3个，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9万亩，机收秸秆还田9万亩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建议加大支持力度。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4年度）

	项目名称
	51090425T000012235903-遂财农【2024】39号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直达资金

	主管部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开展田间试验、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完成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1、在保石镇、玉丰镇等12个村实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6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实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等建设措施。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4,208.00
	3,630.00
	86.26%
	10
	8.63
	项目资料未完善

	
	其中：财政资金
	0.00
	4,208.00
	3,630.00
	86.26%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
	2.6
	万亩
	2.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统筹发展节水灌溉
	＝
	0.1
	万亩
	0.1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耕地轮作种植油菜
	＝
	3.2
	万亩
	3.3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田间试验
	≥
	4
	个
	4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农户施肥调查
	≥
	146
	户
	146
	8
	8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检测化验
	＝
	223
	个
	223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耕地质量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
	定性
	逐步提升
	其他
	逐步提升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兑付资金
	定性
	按时、按量
	其他
	
	8
	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
	0
	件
	0
	8
	8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受益群众满意度
	≥
	90
	%
	90
	5
	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满意度
	≥
	90
	%
	
	5
	5
	

	合计
	100
	98.63
	

	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项目区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提升，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粮食产量得到提升。通过该项目推广优质油菜品种3个，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9万亩，机收秸秆还田9万亩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建议继续加大支持

	项目负责人：姚爱梅、王登科
	财务负责人：唐继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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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1	
2023年收入	2024年收入	2023年支出	2024年支出	49811.93	51512.19	49811.93	51512.19	


销售额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9477	0.0523	列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列1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0961	0.9039	

系列 1	
2023年收入	2024年收入	2023年支出	2024年支出	49811.93	51512.19	49811.93	51512.19	


系列 1	
2024年支出	2023年支出	48819.98	44440.31	


销售额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农林水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商业服务业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0.0196	0.0055	0.9597	0.0074	0.0007	0.0028	0.0039	0.0004	

销售额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公务接待费支出	0.3333	0.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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